

情况说明

2024年第一季度，奇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工作安排，积极按照权责清单履行以下职责：

1.医疗服务监管：定期对辖区内医疗机构开展检查，包括医疗质量、医疗安全、医护人员资质等方面。例如，第一季度对15家基层医疗机构进行抽查，对发现的问题下达整改通知书，并跟踪复查，确保整改到位，已完成98家医疗机构的检查与整改跟踪。规范医疗服务行为，打击非法行医。通过联合执法等形式，维护了正常的医疗秩序。

2.公共卫生管理 ：组织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，如为辖区内居民建立健康档案。截至目前，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已达到82.42%，并持续更新档案信息，提高档案的准确性和完整性。卫生监督部门积极与公安、市监等部门联合针对职业卫生、公共卫生、等开展联合抽查监管，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，真正取得“一次检查、全面体检”的效果，实现监管抽查效能最大化对公共场所、学校、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合计116家，职业卫生用人单位5家，已完成检查与整改跟踪。开展传染病防控工作，包括疫情监测、报告和处置。在流感高发季节，加强对学校、社区等重点场所的监测，及时指导防控措施，有效控制了传染病的传播。

3.卫生应急管理：制定和完善卫生应急预案，确保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能迅速响应。组织应急演练，第一季度已开展57次不同规模的演练，涉及医疗救援、传染病防控等内容，提高了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。

4.妇幼保健工作：加强孕产妇和七岁以下儿童保健管理，为孕产妇提供产前检查、产后访视等服务，为七岁以下儿童提供生长发育监测等服务。目前，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到97.5%，儿童系统管理率达到94.54%。积极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，加强对叶酸发放、产前筛查等工作的指导和监督，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。

5.健康教育与促进：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，如在社区举办健康讲座、在公共场所设置宣传栏等。第一季度开展25次健康讲座，覆盖人群达到2600人次，提高了居民的健康素养。开展多种形式的妇幼计生活动，如在妇幼保健院举办孕妇健康讲座3次、与各乡镇开展优化生育政策宣传活动开展20次，7覆盖人群达到4700人次。

截至目前仍有以下权责事项清单未产生业务信息：

1. 行政给付方面：宣传不足，符合条件的群众不知晓有此类给付项目，未提出申请。 相关政策执行细则缺失，例如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营困难补助的政策虽有，但缺乏具体的申请、审核、发放标准，导致无法实施。

2. 行政裁决方面：卫生健康领域涉及的民事纠纷，如医疗纠纷等，多通过第一方调解机构或司法途径解决，群众和医疗机构在发生纠纷时未向卫健委申请裁决。对于一些可能涉及行政裁决的边界问题，法律法规界定不够清晰，卫健委工作人员也缺乏相应的裁决能力和培训。

3. 行政奖励方面：缺乏完善的奖励制度设计和配套资金。比如对优秀乡村医生、优秀医师、优秀护士在公共卫生事件中有突出贡献的医疗团队的奖励，没有明确的奖励标准和资金来源。信息沟通不畅，对基层医疗卫生工作中的优秀事迹挖掘不足，导致无法确定奖励对象。

4. 行政确认方面：在这段时期内无案例对一些新出现的卫生健康服务形式的资质确认，缺乏相应的确认标准。

5. 行政强制方面：日常卫生监督执法力度不够，对一些违反卫生法律法规的行为，没有及时发现并采取行政强制手段制止，缺乏行政强制的专业设备和人员培训。

下一步工作计划：
1. 完善制度与流程：针对行政给付，制定详细的实施细则，明确资金来源、申请条件、审核流程和发放方式。对于行政裁决，建立明确的裁决流程和规范，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。优化行政确认的业务流程，推进信息化建设，减少纸质材料提交，提高审核效率。同时，制定针对新业务形式的确认标准。完善行政奖励制度，设立专项奖励资金，明确不同奖项的评选标准和流程，建立信息收集渠道。对于行政强制，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，规范强制行为，加强执法人员培训，确保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理可能出现的行政强制案件相关情况，
2. 加强宣传与沟通：通过多种渠道，如政府官网、社区宣传、医疗机构告知等，向群众和医疗机构宣传行政给付、行政奖励等相关政策，提高知晓率。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如与财政部门协商行政给付和奖励资金，与司法部门明确行政裁决的边界和衔接问题。

3. 强化监督与执行：加大卫生监督执法力度，增加对非法行医、医疗废物违规处理等问题的检查频率，及时发现并实施行政强制。建立对行政给付、行政奖励、行政确认等工作的监督机制，定期检查工作开展情况，确保公平、公正、高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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